关于2019年8月23日拟对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2个建设项目（乐山铁匠世家手工刀具有限公司新建铁匠世家传统手工艺体验项目和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人造板加工项目搬迁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9年8月23日-2019年8月29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项目
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新建铁匠世家传统手工艺体验项目
	乐山市市中区悦来乡龙岩村二组398号
	乐山铁匠世家手工刀具有限公司
	四川省国环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租用厂房3000平方米，购置安装醇基燃料发热炉、打磨机、抛光机等设备，外购刀坯半成品，建设家用刀具传统手工艺制作体验项目。
	（一）施工期污染物排放及治理
1、大气污染物

（1）排放源

施工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是机械废气和挖掘机和运输车辆装卸物料、泥土、等产生的扬尘。施工期施工机械包括装载机、平地机和运输车辆等，此类机械以汽、柴油为燃料，有燃油废气排放。施工机械燃料废气的主要污染物为NOX、CO和烃类等。
（2）治理措施

建设单位采取抑尘措施，如施工场地洒水抑尘、打围施工、合理规划运输路线，避开敏感点对建筑原辅料进行密闭运输等方式。施工现场及场外道路泥土及时清理，减少二次扬尘。施工扬尘必须按照《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393-2007）和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大气污染物防治管理规定》防止扬尘污染，减少施工粉尘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项目建设需按照《四川省灰霾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和《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的要求严格控制建设施工扬尘。全面推行现场标准化管理，需做到“六必须”（必须围档作业、必须硬化道路、必须设置冲洗设施、必须及时洒水作业、必须落实保洁人员、必须定时清扫施工现场）、“六不准”（不准车辆带泥出门、不准运渣车辆冒顶装载、不准高空抛撒建筑垃圾、不准现场搅拌混凝土、不准场地积水、不准现场焚烧废弃物），灰霾重度污染气候条件下禁止施工。要加强对建设工地的监督检查，督促责任单位落实降尘、压尘和抑尘措施。
施工期的燃油机械设备加强施工机械的保养维护，提高机械的正常使用率；运输车辆禁止超载；不使用劣质燃料等降低机械尾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2、废水

（1）排放源

施工期由于施工人员并不在项目所在地食宿，因此废水主要为工地场地废水（设备冲洗废水、基础开挖废水）。
（2）治理措施
施工单位不同时进入现场，而是根据工程安排，分批入驻工地。施工时使用的机械设备较多，一般情况下，都会产生含油冲洗废水，但由于此部分废水的排放较为分散，因而其影响程度有限。环评建议机械设备尽量集中维修和冲洗，含油冲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尽量回用，不外排。施工期间人员以15人计，生活用水量按50L/d·人计，则日生活用水量为0.75m3/d，生活污水排放量按照用水量的80%计，则每日排放量为0.6m3。生活污水中的主要污染因子为CODcr、BOD5、SS、NH3-N等。项目施工期生活污水可依托周边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3、固体废弃物

（1）排放源

施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包括项目建设产生的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项目不进行大规模开挖，无弃土石方产生。建筑垃圾主要来自施工作业，包括砂石、石块、废木料、废金属、废钢筋等杂物。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按0.5kg/人·d计，施工人员15人，则生活垃圾产生量为7.5kg/d。
（2）采取的措施：
建筑垃圾由建筑单位运送至政府指定地点处理。施工人员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应经过袋装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时清运到市中区垃圾填埋场处理，不可就地填埋，以避免对居住区环境空气和水环境质量构成潜在的影响因素。

由于项目周边有农户，因此外运以上各种建筑垃圾时，出场前一律清洗轮胎，用毡布覆盖，尽量避免轮胎上的泥土掉落至路面而造成扬尘。

综上所述，项目施工期在严格落实了本环评提出的上述措施后，其施工期的固体废弃物可实现清洁处理和处置，不致造成二次污染。

4、噪声

（1）排放源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各种建设机械和运输车辆噪声，施工工地不设混凝土搅拌站，各施工阶段的主要产噪机械设备、运输车辆及其噪声值在75dB~105dB。

（2）治理措施
由外环境关系图可知，本项目选址于乐山市市中区悦来乡龙岩村二组，项目南面40m处有1户农户，为了减少施工期噪声的影响，采取以下措施：
①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施工方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将强噪声作业尽量安排在白天进行，严禁夜间施工，杜绝夜间（22：00－7：00）施工噪声扰民。

②材料运输等汽车进场安排专人指挥，场内禁止运输车辆鸣笛，减少对南面农户的影响。
③材料装卸采用人工传递，严禁抛掷或汽车一次性下料。

④加强施工人员的管理和教育，施工中减少不必要的金属敲击声。

⑤在室内施工时期，关闭窗户，并做到文明施工。

在采取上述措施后，施工期间的场界噪声必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要求。施工方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杜绝深夜施工噪声扰民。

（二）运营期刀具制作工艺展示区污染物排放情况及控制措施

1、大气污染物
（1）刀身打磨粉尘
本项目刀具制作展示过程中需要对工件进行打磨，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金属粉尘，本次评价按原料0.1%的打磨金属粉尘产生量计算，即打磨粉尘产生量为0.03 t/a（0.011 kg/h），刀身打磨工段进行封闭，粉尘通过抽风机集中，每天清扫。
（2）刀柄抛光粉尘
项目制作过程中需对刀柄进行抛光打磨，此过程会产生一定量的粉尘，根据类比同类型企业，粉尘产生量按原料的1%计算，本项目使用木制刀柄约53000副，每副刀柄约60g，共计3.2t，即刀柄抛光粉尘产生量为0.03 t/a（0.01kg/h）。评价要求项目抛光工序设置集尘罩，经集尘罩收集后的粉尘由布袋收尘设施收集。
（3）加热炉废气
项目定制刀具棒料成型工序，需将棒料加热，项目加热炉采用醇基燃料。根据业主提供资料，项目采用奥新富通环保生物醇油，根据生物醇油质量监测报告，项目所使用生物醇油，醇含量高达99.4%。依据北京奥达清环境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对项目所使用的醇油污染源废气检测，本项目使用的环保生物醇油燃烧时，各污染物产生的量以及浓度均远远低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详见检测报告）
（4）淬火油烟
本项目淬火油属于快速淬火油，淬火过程会有油烟产生，主要成分为油品在高温状态下分解和碳化的细小油雾颗粒物。本项目淬火设备为全封闭式，油烟经集管道进入油雾烟气净化器中，处理后由一根15m高排气筒排放。风机风量为2000m3/h，经类比油雾颗粒物的产生浓度为100mg/m3；油雾烟气净化器的净化效率为90%，油雾颗粒物排放浓度为10mg/m3，排放速率为0.018kg/h，废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5）食堂油烟
本项目设置有一座食堂，供20名员工就餐，根据《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本项目餐厅属于小型规模（设置2餐、每餐饮食时间为3小时），采用醇基燃料，营运后将会有食堂油烟废气产生。一般食堂的使用油耗系数为7kg/100人·d，根据本项目食堂规模，可推算出食用油的用量约为1.4kg/d，一般油烟的挥发量占总耗油系数的2%~4%之间，取其均值3%，食堂油烟废气在未经处理时，油烟的产生量为0.042kg/d（8.4kg/a）。评价要求：建设单位需安装油烟净化效率大于65%的油烟净化设施（风量5000m3/h），经处理后油烟排放量为2.94kg/a，排放速率为0.005kg/h，排放浓度为1mg/m3，其排放浓度能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2、营运期废水排放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营运期废水主要为磨削机、水磨机产生废水、职工生活污水、食堂废水。
本项目职工定员为20人，根据《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职工生活用水量按120L/人·d计，则职工生活用水量为2.4t/d，生活污水产生系数取0.9，则项目生活污水产生量为2.16t/d（432t/a）。生活污水经污水预处理池处理后综合利用，不外排。本项目设置有一食堂，食堂废水产生量为1.35m3/d（270t/a），经隔油池后与生活废水一同处理后综合利用，不外排；项目磨削机和水磨机每天用水约20m³，打磨工区演示区建设有2个10m³循环水池，磨削机和水磨机废水进入循环水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3、营运期噪声源强及治理措施
本项目的噪声主要来自空气锤、高频炉、打磨机、磨削机、冲床等机械设备，其噪声值在80~100dB（A）之间。建设项目噪声产生情况见下表：
表5-1 项目噪声源强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噪声源强dB（A）
与边界的距离
采取措施
西南
东南
东北
西北
1
空气锤
3

100
65
15
40
80
隔声、减振
2
高频炉
3

85~95
69
15
35
80
减振
3
打磨机
10

85
65
15
40
80
减振
4
磨削机
2

90
64
15
41
77
减振
5
切割机
1

95
64
15
41
77
减振
6
台钻
5

80
85
30
20
70
/
7

冲床
1

95
65
40
21
80
减振
4、固体废弃物
项目营运期主要的固体废弃物是除尘器收集粉尘、员工生活垃圾、污水预处理池污泥、沉淀池固废、不合格产品、油浸淬火废渣、废矿物油。
（1） 除尘器收集粉尘
除尘灰主要产生于项目除尘系统，根据分析，本项目除尘灰的产生量约为0.15t/a。本项目除尘灰经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置。
（2）生活垃圾
本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按0.5kg/人·d计，本项目劳动定员为20人，则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为3.3t/a。经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置。
（3）污水预处理池污泥
根据项目生活废水量估算，污水预处理池污泥量约为0.5 t/a，污泥定期清掏用作农肥；
（4）不合格产品
项目年制作刀具53000件，不合格产品按0.5%计，则不合格产品量为265件，出售给相关回收单位综合利用。
（5）循环水池污泥
项目设置两个循环水池，容积均为10m³，污泥产生量为0.3 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项目磨削机和水磨机产生的油泥属于危险固废（HW08,900-200-08）,收集至危废暂存间后交由资质单位处理。
（6）油浸淬火废渣
本项目淬火工序采用淬火油，淬火油为菜籽油，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菜籽油浸淬火废渣不属于危险固废，其产生量约为0.1t/a。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置
（7）废矿物油
项目各设备会使用到液压油、润滑油、根据业主提供使用量，项目每年废矿物油产生量为0.2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矿物油属于危险固废（HW08,900-214-08），收集至危废暂存间后交由资质单位处理。
表5-2 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措施
序号
名称
固废性质
产生量
处理措施
1
除尘灰
一般固废
0.15t/a
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置
2
生活垃圾
一般固废
3.3t/a
经收集后交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置
3
污水预处理池污泥
一般固废
0.5 t/a
定期清掏用作农肥
4
不合格产品
一般固废
425件
出售给相关回收单位综合利用
5

油浸淬火废渣
一般固废
0.1t/a
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至垃圾填埋场处置
6

循环水池污泥
危险固废
0.3t/a
收集至危废暂存间后交由资质单位处理
7
废矿物油
危险固废
0.2 t/a
收集至危废暂存间后交由资质单位处理
5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生产过程中有毒有害物料的跑冒滴漏，防止地下水污染，项目在生产工艺、设备、建筑结构、总图等方面均在设计中考虑了相应的控制措施，具体措施如下：
（1）实施清洁生产及各类废物循环利用的具体方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防止污染物的跑冒漏滴，将污染物的泄漏环境风险事故降到最低限度；
（2）对厂内排水系统和污水池体及排放管道均做防渗处理；工艺管线应地上敷设，若确实需要地下敷设时，应在不通行的管沟内敷设，管沟应做防渗透处理并设置排水系统；
（3）设备和管道检修、拆卸时必须采取措施，应收集设备和管道中的残留物质，不得任意排放；
（4）污水池等所有构筑物均应采用防渗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5）项目事故水池、污水池均做防渗处理；并修建雨水沟，实行雨污分流；
（6）定期进行检漏监测及检修。强化各相关工程的转弯、承插、对接等处防渗，做好隐蔽工程记录，强化防渗工程环境管理。
（7）必须定期进行检漏监测；
（8）建立地下水风险事故应急响应预案，明确风险事故状态下应采取的封闭、截留等措施；
（9）分区防渗，项目按一般防渗区、重点防渗区设计考虑相应的控制措施，采取不同等级的防渗措施。在重点防渗区域采用“混凝土浇筑+铺设HDPE防渗膜”防渗处理（重点防渗区防渗要求：等效粘土防渗层Mb≥6.0m，K≤1×10-10cm/s。），并设置地下水污染监控系统，防止地下水污染；一般防渗区域应采取防渗混凝土地坪（渗透系数≤1.0×10-7cm/s）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止地下水污染的发生。
综上所述，若企业在管理方面严加管理，并配备必要的设施，则可以将项目建设及营运对地下水的污染可以减小到最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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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造板加工项目搬迁工程
	乐山市市中区土主镇红岩坝村六组478号
	乐山市林泉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丰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本项目租用鑫瑞纺织厂房1423.24m2（仅租用其厂房部分区域，厂房南部仍为原厂仓库），搬迁安装多层单面热压机1台，单层多面热压机1台，天然气导热油炉（模温机）2台，另有3.5吨叉车1台。外购刨花板、多层实木板、高中密度纤维板为原料，外购三聚氰胺浸渍纸，形成年产30万张生态免漆板的加工能力。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本项目位于乐山市土主镇红岩坝村六组，属于租用原有厂房新建生产厂房进行人造板的贴面加工，施工期间不动土，其主要包括对厂房进行粉刷装修、设备安装、打扫卫生、环保设施建设等。本环评要求期间加强车间通风、洒水降尘等措施，降低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
二、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一）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生产期间不涉及断料、旋切、抛光等工序，也不涉及喷漆、刷漆工序以及木材的烘干等工序，并其原料均采购高质量无粉尘的人造板。故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是热压工艺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类有机废气以及导热油炉燃料燃烧废气。
1）热压过程中产生的有组织有机废气
本项目热压工序非甲烷总烃通过集气罩收集（收集率达90%），经一套光催化氧化设备+活性炭处理后（处理率达90%），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排放浓度为0.631mg/m3，排放速率为0.000272kg/h，排放量为0.000653t/a。
2）热压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有机废气
整个热压工序处于非完全封闭工作环境下，经热压机上方集气设备收集后（，少量有机废气无组织排放，排放浓度为7.02mg/m3，排放量为0.000726t/a。
3）导热油炉燃烧废气
本项目导热油炉使用天然气做燃料，用量约为6.96万Nm3/a，燃烧尾气经8m排气筒排放。燃烧1.0×104m3天然气产生1.0kgSO2，6.3kgNO2，2.4kg烟尘，则本项目的工艺流程中产生的SO2为6.96kg/a，NOx为43.848kg/a，烟尘为16.704kg/a。
根据预测结果可知，项目运营期热压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点源1）在下风向100-1500m的浓度为0.2-2.1ug/m3，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中标准值；本项目有导热油炉两台，其燃烧废气分别通过各自8m高排气筒排放（点源2和点源3），根据预测结果，两点源污染物浓度叠加后，在下风向100-1500m范围，SO2浓度为0.1-0.43ug/m3，NO2浓度为0.65-2.7ug/m3，TSP浓度为0.25-1.0ug/m3，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类区标准限值。
本项目200m范围内有住户，根据AERSCREEN模型计算预测，点源1排放NMHC在敏感点处浓度为0.19-0.30ug/m3，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附录D中标准值；在敏感点处，点源2和点源3污染物浓度叠加后，SO2浓度为0.17-0.39ug/m33，NO2浓度为1.1-2.4ug/m3，TSP浓度为0.4-0.92ug/m3，根据预测结果可知，敏感点处污染物浓度皆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类区标准限值。
    因此采取治理措施后，本项目对周围大气环境无明显影响。
（二）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不使用水，因此本项目废水主要是生活废水。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后作农溉，不外排。
（三）声环境影响分析

（1）运营期噪声源强分析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机器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源强为65～80dB（A）。本项目对厂内设备进行基础减振，并在其厂房为封闭式标准化厂房，以达到降噪效果。对于叉车和进出运输车辆，只要对其加强管理，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其产生的噪声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由于本项目近三年来将会采取一班制度，夜间不生产，故本次预测白天生产时的噪声影响。
   通过安装本环评提出的各种减噪措施后，厂区内产生的噪声值如下表所示：
项目运营期主要设备噪声源强及治理措施见下表7-17。

表7-17  项目设备噪声一览表  
名称

数量（台/套）

噪声源强[dB（A）]

治理措施
治理后声压级dB（A）
单层多面热压机
1

80
厂房隔声、设备减振
75
天然气导热油炉
2
65

厂房隔声、设备减振
60
多层单面热压机
1

70

厂房隔声、设备减振
65
叠加后厂界边缘外噪声值dB（A）
75.66
（2）运营期噪声影响评价
    项目噪声预测结果见下表：
 表7-18  设备运行噪声预测结果表         单位：dB(A)
噪声源强值

预 测 距 离 （米）

备注

10
20
30
40
50
以最强噪声级值预测

结  果

75.66
55.66

49.64

46.12

43.62
41.68
项目根据场内各产噪设备的布设预测各厂界噪声及敏感点的噪声。
  表7-19  各厂界到声源的距离及预测值  
预测点

东厂界

南厂界

西厂界

北厂界

东南面住户
与噪声源距离（m）

20
70
20
40
110
预测值dB（A）

49.64
38.76
49.64
43.62
34.83
执行标准dB（A）

昼间：≤ 60夜间：≤50
达标情况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达标
备注：项目建设产生的噪声在厂界处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由上表可知，项目设备运行噪声在场界处的预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不会对周围声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四）固体废弃物的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固废主要为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废品、生活垃圾、过期导热油。
（1）废品
此废品主要分为在采购过程中，因无法避免地会采购一些有瑕疵或者不合格的人造板或浸渍纸而产生的废品和在本项目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极少废品。本项目废品率为0.3%。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年）查证，此类固废均不属于危险固废。经建设单位介绍，此类固废均不长期堆放，废品木材产生后即刻返回原料厂家处理，废品浸渍纸作为一般固废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2）生活垃圾
项目员工共10人，按人均垃圾产生量以0.5kg/d计算，则垃圾产生量为5kg/d，故该项目营运期产生的生活垃圾1.5t/a。

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3）过期导热油
项目所用导热油寿命长达5年，每次使用导热油500L，并且导热油过期后会更换，换下的导热油属于危险废物，项目危险废物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及GB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相关规定，建立专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危险废物要做到防风、防晒、防雨；贮存设施基础必须防渗，防渗层为2mm厚高密度聚乙烯，贮存设施外应设置警示标志，危险废物在贮存设施内分类堆放等，项目危险废物最终交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
（4）废活性炭
项目使用活性炭对非甲烷总烃进行吸附处理，年用量约11kg。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活性炭是危险废物，属危险类别HW49，危废代码为“900-041-49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项目危险废物最终交由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
综上所述，本项目采取相应环保措施后，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得到妥当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